
 

 

 

价格违法行为举报处理规定 

 

第一条  为保障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举报价

格违法行为的权利，规范价格主管部门对价格违法行为举

报的受理、办理、告知等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

格法》及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制定本规定。 

    第二条 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（以下简称举报人）

对违反价格和收费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规

定的行为向价格主管部门举报（以下简称价格举报），价

格主管部门处理价格举报，适用本规定。 

    第三条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向

社会公布 12358 举报电话、网上举报平台、通讯地址、接

待的时间和地点等相关事项。 

第四条  举报人可以通过 12358 举报电话、信件、互

联网、传真、走访等形式向价格主管部门提出价格举报。 

对采用口头方式提出价格举报的，价格主管部门应当

记录。 

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举报事项的，应当推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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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。 

第五条  价格主管部门建立全国统一的价格举报管

理信息系统，对价格举报实行统一编码管理。 

举报人可以凭举报编码查询举报处理进展情况。 

具体编码管理及查询办法按照价格举报管理信息系

统工作规则执行。 

第六条  举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价格主管部门不予

受理： 

    （一）举报事项不属于价格主管部门职权范围的； 

（二）没有明确的被举报人的姓名（名称）、地址的； 

    （三）没有提供被举报的价格违法行为的具体事实的； 

（四）对同一个价格违法行为的举报，其他机关已经

受理的；  

（五）对被举报的价格违法行为已经作出处理决定，

举报人提出举报，但没有提供新的事实的。 

第七条  价格主管部门接收举报后应当及时进行审

查，属于收到举报的价格主管部门管辖范围，并且不属于

本规定第六条第（二）、（三）、（四）、（五）项情形

的，予以受理；不属于收到举报的价格主管部门管辖范围

的，应当在 7 个工作日内转至有管辖权的价格主管部门处

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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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受转办的价格主管部门对收到的价格举报，应当及

时进行审查，决定是否受理。 

第八条  价格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举报之日起 7 个工

作日内告知举报人是否受理或者转办。 

第九条  价格主管部门对被举报的价格违法行为的

管辖，按照《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章和各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价格行政处罚管辖分工规定执行。 

    第十条  价格举报采用书面形式并提供相关证据的，

价格主管部门可以优先进行处理。 

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对被举报的价格违法行为进行调

查后，依据《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的规定作出行政处

罚、不予行政处罚、移送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等决定或者不

予立案的,为举报办结。 

第十一条  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在举报办结后 15 个工

作日内告知举报人对被举报的价格违法行为的处理结果。 

第十二条  因生活消费需要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

的消费者，可以单独或者在进行价格举报时一并对涉及自

身价格权益的民事争议提出投诉（以下简称价格投诉）。

价格投诉应当在争议发生之日起一年内提出，并提供本人

的身份证明、民事请求事项及相关证据。 

消费者在价格举报时一并提出价格投诉的，价格投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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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受理价格举报的价格主管部门管辖。消费者单独提出价

格投诉的，由争议发生地的市、县价格主管部门管辖。 

价格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消费者价格投诉之日起 7 个

工作日内，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告知消费者。 

第十三条  价格主管部门对价格投诉实行调解制度，

调解应当在当事人双方同意的情况下进行。 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为价格投诉办结： 

（一）达成调解协议的； 

（二）调解期间双方自行协商和解的； 

（三）消费者撤回投诉的； 

（四）当事人一方拒绝调解的； 

（五）双方未能达成调解协议的； 

（六）应当视为价格投诉办结的其他情形。 

价格投诉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60 日内办结，并告知消

费者。当事人一方拒绝调解、未能达成调解协议或者不执

行调解协议的，消费者可以通过民事诉讼、仲裁等方式维

护自身合法权益。 

第十四条  被举报人因价格违法行为致使消费者多

付价款的，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在对被举报的价格违法行为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责令被举报人将多收价款退还消费

者，但应当扣除被举报人在价格投诉中已经退还的多收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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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部分。 

第十五条  本规定中的告知，价格主管部门可以采用

口头或者书面形式（包括数据电文形式）进行，但举报人

或者消费者姓名（名称）、地址不清或者未提供联系方式

的除外。口头告知的，应当进行相关记录。 

第十六条  价格主管部门应当为举报人保密，并对符

合相关规定的举报人给予鼓励。 

第十七条  对社会影响大的价格举报典型案例，价格

主管部门可以向社会公布。 

第十八条  对涉嫌价格垄断行为的举报，按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和《反价格垄断行政执法程序规定》

的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九条  咨询价格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政策，不适

用本规定。 

第二十条 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可以

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。 

第二十一条  本规定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

解释。 

    第二十二条  本规定自 201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国家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4 年 8 月 10 日发布的《价格违法行

为举报规定》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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